
主 日 講 台 

詩 歌：萬民頌揚28、490、我的救贖者活著 

講 題：作神、人關係的好管家 

經 文：創世記39：2、5、21、23節 

前 言： 

一、神同在於低谷 

二、神同在於高位 

三、神同在於關係 

四、神同在於更高境界 

結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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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中 基 督 徒 聚 會 處 
主後 2025年 11 月 9 日【第 2521期】 

作神的好管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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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及代禱項 

一、歡迎第一次來到教會的朋友，會後請一起彼此交通。 
二、今年教會主題：作神的好管家。 
三、2025年 11 月 2日主日奉獻如下：十一 25814 元(含感恩 3600

元)。宣教 2000 元。巴弟兄子女宣教 1000 元。差派宣教士美
金 350 元。代轉項目：詩班 2000 元。指名奉獻個人二信封已
轉交。11 月 1日收郵局網路轉帳奉獻：社區福音 2000元。 

四、上一季鼓勵大家及各團契一同閱讀「使徒行傳」，
教會將擇期舉辦讀經競賽，使徒行傳選擇題 100 題
題 庫 供 作 練 習 使 用 ， 可 點 選 以 下 聯 結
https://quiz.tcc123.org/，或掃描條碼練習。 

五、下週講題：真實的福音，經文：歌羅西書一章 1-8節。 
六、十一月份同工會議記錄張貼於會堂後方公佈欄，請為事工代禱。 
七、今日中午十二點半有詩班練習，請同工準時至會堂集合。 

八、感謝神，每週五晚上七至九點開始英文查經班，歡迎參加。也
請為參與上課的福音朋友代禱。 

九、陳景昌弟兄於 10/11 日-11 月每週六晚上 19:30-21:00 分享
希伯來書讀經，共八個時段歡迎參加，詳情見公佈欄。 

十、請繼續為聖誕福音聚會各事項規劃、協調、執行，以及所有參
與配搭的同工，與將邀請的福音朋友代禱，如有感動為福音聚
會奉獻可將奉獻放入會堂後方特別奉獻箱，或於奉獻袋註明。 

十一、陳景昌弟兄因胃出血住院治療中，請為其身體復原禱告。 
十二、教會每年定期為：「巴弟兄子女宣教」(四個家庭)奉獻 3 千

美元，及「差派宣教士宣教」(孔祥寧姊妹)奉獻 1 千美元。
今年將於 11/21(五)前匯出，供 11/27(四)銀行感恩節假前
收到。歡迎弟兄姊妹個人加入奉獻，請於 11/16(日)截止前，
以奉獻信封註明後投入奉獻箱(袋)，將彙整同時匯出。 

十三、請大家維護環境整潔，作好垃圾分類，節約能源使用。 

十四、11 月 29 日中科聚會處邀請吳獻章老師-但以理書研經培靈
會,歡迎教會弟兄姊妹參加，請至會堂後方填寫登記表。 

十五、請為靈光團契的朋友們代禱，求主保守他們的身、心、靈。 

十六、請為蔡宇涵姊妹(鄧哲農弟兄的妻子)懷孕過程順利禱告，
請為曹克昌弟兄、劉介磐弟兄的身體及服事代禱，楚恆華
姊妹、朱明華姊妹的身體禱告。請為將要參加升學及各項
考試的學子們代禱，求主保守看顧，請為學子們的學業及
靈命成長禱告。          -2- 

 

以馬忤斯聖經課程— 

 聚會處的特色-第八章-財務篇  (續上週) 

聚會處的傳道人、牧者、教師和宣教士都不支領薪水，他們

也沒有特別支持他們生活需要的財務保障。這點是十分的特別，
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將它列為聚會處的特色。 

但是，主自己難道沒有說過：「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The 

laborer is worthy of his hire」嗎？祂的確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 7
節說過這句話；而且保羅在教導作長老的人時，也曾引用這句話

(提前五 18)，以及舊約申命紀廿五章 4 節中的記載：「牛在場上

踹穀的時候，不可籠住的他的嘴。」都可作為佐證。 

難道聚會處不相信主耶穌和保羅的話？他們絕對相信！但

是這裡有一十分有趣的問題，「誰僱用為主作工的工人？」如果

一群信徒僱用一個人做講道、探望的工作，進而成為這群人的屬
靈領袖；那麼根據雙方的協定，這個人理應得到他所當得的報酬，

也就是教會的僕人自應由教會支領薪水。但在本書第五章中曾

明確指出，聚會處並不承認由人所授受的牧師職位，他們相信在
新約時代，無論在國內或國外，一位真正傳揚褔音或教導神的話

的人，都是神的僕人，都由祂來雇用。這些全職工人相信自己被

呼召、被差派、被神所使用也蒙神眷顧。同時有趣的是在路加福
音十章 7 節所記載的，表明僱用而得工價意思的字「hire」，在

提前五章 18 節，以及其它幾處經文中，被描述成為「獎賞 reward」。

在新約聖經中我們看不到職業牧師，服事主並不是一個經過篩

選的事業，乃是一個等待實現的屬天呼召(西四 17)。 

 但是，保羅不是承認他從教會領取薪水嗎？是的，他的確

承認！不過，他整段的陳述應該被小心查考，而不該斷章取義。
他在林後十一章 7-9節中所說：「我因為白白傳神的褔音給你們，

就自居卑微，叫你們高升，這算是我犯罪嗎？我虧負了別的教會，

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。我在你們那裡缺乏的時候，並沒
有累著你們一個人，因我所缺乏的，那從馬其頓來的弟兄們都補

足了，我向來凡事謹守，後來也必謹守，總不至於累著你們。」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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